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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芯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４〕１０６号文同意注册。 《灿芯半导体（上
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和符
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 时 报 网 ，网 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
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３，０００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人民币１９．８６元 ／ 股

发行人高级 管 理 人
员 、核心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为海通资管汇享灿芯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３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１０．００％，获配金额为５９，５８０，０００．００元。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１２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海通证券将安排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 ， 配售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即
１５０．００００万股，获配金额为２９，７９０，０００．００元。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１．０５元（按照公司２０２２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７９元（按照公司２０２２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２５．１２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２０２２年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１．８６倍（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８．４２元 （按照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０．６６元（按照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加上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通科创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科创
板市场投资者，但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
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９，５８０．００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７，４５０．５１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沈文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３７６５８５
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９５８

发行人：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年４月８日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芯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２０２４〕１０６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灿芯股份”，扩位简称为
“灿芯半导体股份”，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６９１”。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 可比公
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
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９．８６元 ／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新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５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初始
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５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不向网下
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５．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发
行数量为７６５．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
数量的３０．００％。

根据《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及《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２５１．７７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５５．００万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３０．００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其中网下无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１，３７６．５４９９万股， 网下有锁定
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１５３．４５０１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１，０２０．００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１００３３２％。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４年４月２日

（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

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择在考虑投资者

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１）海通资管汇享灿芯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灿芯股份专项资管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２）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

截至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６日（Ｔ－３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４年４月８日
（Ｔ＋４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海通资管汇享灿
芯员工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９，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

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跟投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９，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

合计 －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９，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０，１５０，６８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０１，５９２，５０４．８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４９，３２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９７９，４９５．２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３０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０３，８５８，０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５３．４５０１
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３％，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２％。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４９，３２０股，包
销金额为９７９，４９５．２０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１９％，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０．１６％。

２０２４年４月８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
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 ４，７６６．４０

律师费用 ７２９．５１

审计及验资费 １，３７６．００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５２７．３６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５１．２４

合计 ７，４５０．５１

注：１、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包含本
次发行的印花税；

２、费用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８８８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２１ －２３１８７９５８、０２１ －２３１８７９５７、０２１ －２３１８７９５６、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１９１
发行人：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年４月８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24-022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新增部分类别
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æ本次调整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公允合理， 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 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释义：

1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2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及其相关监管指引等规则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公司 司0司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司0司3年，公司各类日常性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发生的业务种类，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正常

开展、业务协同推进具有服务与支撑作用。经审计，司0司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均在计划内，未
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情况。 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计划有一定差距，主要由于部分项目受特
殊情况影响，以及市场变化未如期开标或者进度延期所致。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类型 2023年上限 2023年实际发生

1.
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中国交建是甲方） 0.35 0.33
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关联人是甲方） 7.95 3.32

2.
提供建造服务 345.54 140.09
接受劳务与分包 82.32 30.95

3.
购买产品 45.32 28.89
销售产品 38.77 8.31

4.

吸收存款利息支出 6.69 0.88
贷款（本金 +利息） 290.78 48.59
保函（本金 +收入） 50.10 19.23
票据 +认购债券（本金 +收入） 13.72 8.47
其他服务费 0.03 0.01

5.
融资租赁（资产 +收入） 63.00 7.68
商业保理（资产 +收入） 75.00 4.60

（二）新增部分类别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的审议程序
序.司0司4年 4月 月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部分类别 司0司4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同意新增公司与中交集团新增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中国交建是甲方）类日常性
关联交易 序.3易亿元。

司.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书面审核。
3.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4.公司本次新增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易% ，根据《上市

规则》的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新增部分类别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内容及原因。
根据公司 司0司序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司0司司年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时适用上市规

则下的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上限计划合计约为 序为序96.易3亿元，为适应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中交
集团预计新增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中国交建是甲方）类日常性关联交易 序.3易亿元。

二、 关联方介绍
中交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现持有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序序序0000月序0933：09D），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名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司.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成立时间：司00易年 序司月 ：日
4.注册资本：月司月为40司.3：司9月万元人民币
易.法定代表人：王彤宙
6.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易号
月.经营范围：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各种专业船舶总承包建造；专业船舶、施工机械的租

赁及维修；海上拖带、海洋工程有关专业服务；船舶及港口配套设备的技术咨询服务；承担国内外港口、航
道、公路、桥梁建设项目的总承包（包括工程技术经济咨询、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相关成
套设备、材料的采购和供应、设备安装）；承担工业与民用建筑、铁路、冶金、石化、隧道、电力、矿山、水利、市
政建设工程的总承包；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运输业、酒店业、旅游业的投资与管理。（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 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新增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分别为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中国交建是甲方）。
关联交易定价坚持公平、公正以及比价原则。 如该种商品或服务有国家标准价格，即采用国家标准价

格；如无国家标准价格，商品或服务价格将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所供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供求状况、数量、单
价等情况，以书面协议、合同的方式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书面协
议或合同约定定期、按时结算。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 公允合

理，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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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4月 2日，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2024 年 4 月 7 日，本次董事会以现场方

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人数 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6名，刘翔董事委托王海怀董事出
席并代为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王彤宙主持，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国交建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一）同意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为本公司 司0司4年度

的国际核数师和国内审计师，任期至 司0司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为止，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厘
定其酬金。

（二）本议案已经审计与内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本议案尚需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四）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续聘中国交建国

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月】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部分类别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新增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新增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中国交建是甲方）

类日常性关联交易 序.3易亿元；
（二）在香港上市规则下， 同意公司与关连附属公司中交海峰风电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司0司4年新增提

供建造服务类关连交易 司.序亿元； 同意公司与关连附属公司祁连山水泥集团，司0司4年新增购买产品类关连
交易计划 4亿元。

（三）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已回避表决。
（五）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ttp://www.sse.com.cn/） 发布的关于新增部分类别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为回避【3】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建造服务、接受劳务及分包服务、

购买产品和销售产品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建造服务、接受劳务及分包服务、购买

产品和销售产品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
（二）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已回避表决。
（四）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

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公告。
（五）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为回避【3】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金融服务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金融服务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
（二）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已回避表决。
（四）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

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公告。
（五）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为回避【3】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议

案》
（一）同意公司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
（二）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已回避表决。
（四）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

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公告。
（五）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为回避【3】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委任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议案》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关于公司秘书履行职责资格的相关要求，同意委任俞京京先生为本公司公司秘书；

同意委任俞京京先生作为公司与香港联交所主要沟通的授权代表， 及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电子呈报系统的
主要授权人士。 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履职时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月】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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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为

本公司 司0司4年度的国际核数师和国内审计师。
一、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序.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安永华明），于 序99司年 9月成立，司0序司年 ：月完成本土化

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序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序月层 0序定序司室。

司.人员信息
截至 司0司3年末拥有合伙人 司4易人，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 安永华明一直以来注重人才培养，截至

司0司3年末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近 序：00人， 其中拥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 序易00
人为注册会计师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近 易00人。

3.业务规模
安永华明 司0司司年度业务总收入人民币 易9.06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 易6.69亿元，证券业务收

入人民币 司4.9月亿元。司0司司年度 度 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 序3：家，收费总额人民币 9.0序亿元。这些上
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4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

保险涵盖北京总所和全部分所。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
币 司亿元。 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易.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

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曾收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具警示函一次，涉及两名从业人员。 前述出具警
示函的决定属监督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 曾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所的两名从业人员出具书面警示
的自律监管措施一次，亦不涉及处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前述监管措施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
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序.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陈静女士， 于 序99月年成为注册会计师、序99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序994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 于 司0司序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家境内上市公
司、挂牌公司年报审计，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建筑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
生产、供应业等。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小冬先生， 于 司0序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司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司00序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司0司序年开始担任本公司审计服务项目合伙人；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3家上
市公司年报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等。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章晓亮先生，于 司00月年成为注册会计师，司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司0序4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自 司0司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6家境内上市公司、挂
牌公司年报审计，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生物医药业等。

司.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不存在因

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
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司0司3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司为易月0万元（含税），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司序易万元

（含税），合计人民币 司为月：易万元（含税）。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司0司4年度的具体审计要
求和审计范围与安永华明协商确定 司0司4年度审计费用。 司0司4年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收费保持以
工作量为基础的原则。

二、 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意见
安永华明具备从事证券业务的资质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在公司 司0司3年度报告

的审计中能够遵循相关职业准则，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公司财务和内控状况，满足公司 司0司4年度
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为本公司 司0司4年度的审计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安永华明具备从事证券业务的资质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在公司 司0司3年度报告

的审计中能够遵循相关职业准则，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公司财务和内控状况，满足公司 司0司4年度
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为本公司 司0司4年度的审计师，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司0司4年 4月 月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国际核数师及国内

审计师的议案》，同意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司0司4年度的国际核数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司0司4年度的国内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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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2027 年度日常性

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æ本次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释义：

1.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2. 财务公司 指 中交财务公司有限公司，公司附属公司
3. 信科集团 指 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集团附属公司
4. 中交服务 指 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中交集团附属公司

5. “公司 2025-2027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三项议案” 指

《关于制定 2025-2027 年度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建造服务、接受劳务及
分包服务、购买产品和销售产品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议案》《关
于制定 2025-2027年度金融服务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议案》《关
于制定 2025-2027年度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
的议案》

6. 独立第三方报价 指
一种采购询价方式，采购方指定部门或人员负责核查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
产品或服务的报价及市场成交价。 一般而言，是通过电邮、传真或电话咨询至
少三名独立第三方的报价及条款，采购方比较及经考虑若干因素后确定交易
价格。

7.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

8. 《关联交易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 年
1月修订）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司0司4年 4月 月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日常性（连）关

联交易三项议案”，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回避表决，公司其余 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
过了上述议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司0司4年 3月 司6日，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公司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三项议
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司0司司定司0司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均在原计划内，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类型 2022年
上限

2022年
实际发生

2023年
上限

2023年
实际发生

1.
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关联人是甲方） 8.47 2.9 7.95 3.32
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中国交建是甲方） 0.30 0 0.35 0.33

2.
提供建造服务 331.55 133.95 345.54 140.09
接受劳务与分包 86.28 29.49 82.32 30.95

3.
购买产品 46.15 15.31 45.32 28.89
销售产品 31.88 11.72 38.77 8.31

4.

吸收存款利息支出 3.35 1.06 6.69 0.88
贷款（本金 +利息） 145.39 18.34 290.78 48.59
保函（本金 +收入） 30.06 18.41 50.10 19.23
票据 +认购债券（本金 +收入） 8.10 8.03 13.72 8.47
其他服务费 0.02 0 0.03 0.01

5.
融资租赁（资产 +收入） 52.00 11.49 63.00 7.68
商业保理（资产 +收入） 70.00 3.92 75.00 4.60
合计 813.55 254.62 1,019.57 301.35

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均在计划内，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情况。 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与计划有一定差距，主要由于部分项目受特殊情况影响，以及市场变化未如期开标或者进度延期所
致。

（三）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上限的预计情况
公司根据近年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及更科学的管理方法， 制定了新三年计划，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各类关联交易分项汇总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型 2025年上限 2026年上限 2027年上限

1.
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关联人是甲方） 8.85 9.00 9.07
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中国交建是甲方） 0.50 0.50 0.50

2.
提供建造服务 184.33 189.29 213.17
接受劳务及分包服务 75.09 62.61 59.38

3.
购买产品 41.78 44.59 49.95
销售产品 18.38 18.88 20.68

4.

存贷款
吸收存款利息支出 1.81 1.82 1.83
贷款（本金（峰值）+利息） 92.70 92.70 92.70

保函 保函（本金（峰值）+收入） 70.04 70.04 70.04

其他
票据 +认购债券（本金 -峰值 +收入） 22.74 24.19 25.71
其他服务费（收入） 0.03 0.03 0.03

5.
融资租赁（资产 +收入） 19.88 20.39 21.01
商业保理（资产 +收入） 46.40 52.71 59.04
合计 582.53 586.75 623.11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序.公司名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序序序0000月序0933：09D
3.成立时间：司00易年 序司月 ：日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易.总股本：月司月为40司.3：司9月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王彤宙
月.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易号
：.经营范围：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各种专业船舶总承包建造；专业船舶、施工机械的租

赁及维修；海上拖带、海洋工程有关专业服务；船舶及港口配套设备的技术咨询服务；承担国内外港口、航
道、公路、桥梁建设项目的总承包等。

9.财务情况：截至 司0司司年 序司月 3序日，中交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司3为月易司亿元，净资产 易为9：月亿元；司0司司
年，营业收入 9为30序亿元，净利润 3司：亿元。

序0.实际控制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序序.不存在影响关联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交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履行正常，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公司资

金并造成呆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序.名称：《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司.签署方：公司与中交集团
3.主要内容：提供租赁房屋、厂房及辅助生产经营的设备、设施服务。
4.定价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和服务提供方就类似服务对独立第三方报价，综合考虑房产情况，如建筑面

积、装修设施、地理位置等因素，公平磋商后确定。
易.有效期：自 司0司易年 序月 序日起至 司0司月年 序司月 3序日止，为期三年。
6.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型 2025年度上限 2026年度上限 2027年度上限
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
（关联人是甲方） 8.85 9.00 9.07

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
（中国交建是甲方） 0.50 0.50 0.50

（二）《相互项目承包框架协议》
序.名称：《相互项目承包框架协议》
司.签署方：公司与中交集团
3.主要内容：
（序）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项目承包服务，主要为关联方的房地产、污水处

理等项目提供建设、设计、咨询、管理等服务。
（司）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接受中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的劳务与分包服务：主要包括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建

造项目劳务及分包服务，信科集团提供的信息化建设服务，中交服务提供的物业服务等。
4.定价原则：
（序）提供建造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和服务提供方就类似服务对独立第三方报价，综合考虑项目规模、建

设周期、技术难度、风险因素等因素，公平磋商后确定。
（司）接受劳务及分包服务：中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就向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劳务及分包服务收取的费

用，应由订约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并经公平磋商后协定。

易.有效期：自 司0司易年 序月 序日起至 司0司月年 序司月 3序日止，为期三年。
6.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型 2025年度上限 2026年度上限 2027年度上限
提供建造服务 184.33 189.29 213.17
接受劳务及分包服务 75.09 62.61 59.38

（三）《相互产品销售及购买框架协议》
序.名称：《相互产品销售及购买框架协议》
司.签署方：公司与中交集团
3.主要内容：
（序）产品购买：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从中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以振华重工为主）购买工程产品，包括工

程船舶（如整平船、起重船等）、工程机械、钢结构产品等。
（司）销售产品：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以振华重工为主）销售钢材、设备、部件等

原材料，以电商公司交易共享平台为基础，销售物资、装备等相关产品。
4.定价原则：（序）如相关产品有国家定价，则其价格由订约方按国家定价而厘定。（司）如相关产品无国家

定价，则其价格由订约方参考市场价格而厘定（市场价格即 度 处于同区域或相邻区域的独立第三方按正常
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运作过程销售或购买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中国境内的独立第三方按正常商业条
款在日常业务运作过程销售或购买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3）如相关产品无国家定价、市场价格，则其
价格由订约方参考成本价格而厘定（成本价格即 度 订约方销售或购买产品所产生的费用；；订约一方向第
三方销售或购买产品所产生的费用及向订约另一方转供该产品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易.有效期：自 司0司易年 序月 序日起至 司0司月年 序司月 3序日止，为期三年。
6.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型 2025年度上限 2026年度上限 2027年度上限
购买产品 41.78 44.59 49.95
销售产品 18.38 18.88 20.68

（四）《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序.名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司.签署方：财务公司与中交集团
3.主要内容：财务公司为中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吸收存款并支付利息，提供贷款并

收取利息费用：开具保函并收取费用；票据、认购债券等金融服务。
4.定价原则：财务公司向关联人提供金融服务均采用市场化的公允定价原则。 其中：提供存款服务时，

中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获得的存款利息的利率，不高于同期同类存款由中国人民银行所定的利率范围；也
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期同类型存款的利率。

提供贷款服务时， 向中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贷款资金额度日均不高于其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的
月易% ，贷款利率在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政策的条件下参照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同期、同类贷款服务
所适用的利率，同时不低于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期同类型贷款的利率。

公司其他信贷类业务收费标准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收费标准， 并且不低于中
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同时亦不低于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期同类
型金融服务的收费标准。

易.有效期：自 司0司易年 序月 序日起至 司0司月年 序司月 3序日止，为期三年。
6.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亿元

类别 关联交易类型 2025年度上限 2026年度上限 2027年度上限

存贷款
吸收存款利息支出 1.81 1.82 1.83
贷款（本金 -峰值 +利息） 92.70 92.70 92.70

保函 保函（本金 -峰值 +收入） 70.04 70.04 70.04
其他
金融服
务

票据 +认购债券（本金峰值 +收入） 22.74 24.19 25.71

其他服务费（收入） 0.03 0.03 0.03

注：中交财务吸收关联方存款时，支付的利息计入关联交易金额，存款本金根据《上市规则》不作为关联
交易金额计算。

（五）《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框架协议》
序.名称：《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框架协议》
司.签署方：中交资本与中交集团
3.主要内容：公司附属公司中交资本为中交集团附属公司提供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服务。中交资本为

中交集团附属公司提供商业保理服务。
4.定价原则：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确定。
（序）融资租赁业务：由中交资本提出报价，融资租赁（不含经营性租赁形式）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

率上浮一定比例，并参考「独立第三方报价」，经中交集团与中交资本协商确定；经营性租赁由中交资本提
出报价， 并参考「独立第三方报价」， 经中交集团与中交资本协商确定。 此外， 美元租赁报价不低于
““I；OR+序月0bps”，欧元租赁报价不低于““URI；OR+序易0bps”，其他币种租赁参考「独立第三方报价」，经中交集
团与中交资本协商确定。

（司）商业保理：由中交资本提出报价，一年期以内（含一年）的短期保理融资利率以 3.易%至 序0%的方式
计息、 一年期以上的中长期保理融资利率以 4.易%至 序0%的方式计息或以实际放款日适用的央行公布的相
应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并通过 0%至 序00%的利率上浮方式计息，并参考「独立第三方报价」，经中交
集团与中交资本协商确定。 此外 ， 美元保理报价不低于““I；OR+序月0bps”， 欧元保理报价不低于
““URI；OR+序易0bps”，其他币种并参考「独立第三方报价」，经中交集团与中交资本协商确定。

「独立第三方报价」是指中交集团指定部门或其指定人员主要负责核查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保理报
价及市场成交价。 一般而言，是通过电邮、传真或电话咨询至少三名独立第三方的报价及条款，中交集团作
比较及经考虑若干因素后确定交易价格，其中融资租赁的考虑因素包括融资成本、租赁标的的购买价格、
租赁期限、租赁标的特质、可比市场租赁价格等；商业保理考虑的因素包括融资成本、保理期限、有无追索
权、可比市场价格等。

易.有效期：自 司0司易年 序月 序日起至 司0司月年 序司月 3序日止，为期三年。
6.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型 2025年度上限 2026年度上限 2027年度上限
融资租赁（资产 +收入） 19.88 20.39 21.01
商业保理（资产 +收入） 46.40 52.71 59.04

四、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业务所形成，充分发挥业务协同效应，有助

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
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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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4月 2日，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2024 年 4 月 7 日，本次监事会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人数 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人数 3名，会议召开程序及参
加表决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国交建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为本公司 司0司4

年度的国际核数师和国内审计师，任期至 司0司4年股东周年大会为止，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
（二）本议案尚需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部分类别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增部分类别 司0司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建造服务、接受劳务及分包服务、

购买产品和销售产品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建造服务、接受劳务及分包服务、购买

产品和销售产品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
（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金融服务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金融服务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
（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的议

案》
（一）同意公司制定 司0司易定司0司月年度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类日常性关联（连）交易上限计划。
（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司0司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